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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作为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能源”或“公司”）的保

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三峡能源履行了持续

督导义务，现就三峡能源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情况说明如下：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3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并通过了该

议案。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定，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集团）及其控制的除公

司及子公司以外的其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与关联

法人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风科技）、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及中国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规总院及水电建）2022 年度发生的除因

一方参与另一方公开招标发生的交易以外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2 年 

预计金额 

2022 年实际

发生金额 

金额差异 

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原

材料及商品等 

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 47,305.50 29,096.46 实际发生少于预期 

金风科技 3,444.12 85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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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2 年 

预计金额 

2022 年实际

发生金额 

金额差异 

较大的原因 

水规总院及水电建 10.00 0.14  

小计 50,759.62 29,953.00  

向关联人出售产

品、商品 

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 150.00 5.18  

金风科技 200.00 -  

小计 350.00 5.18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 4,744.24 0.06  

金风科技 6,000.00 2,229.10  

小计 10,744.24 2,229.16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 82,301.07 7,346.26  

金风科技 12,427.17 329.31  

水规总院及水电建 2,500.00 85.06  

小计 97,228.24 7,760.63  

合计 

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 134,500.81 36,447.96  

金风科技 22,071.29 3,414.80  

水规总院及水电建 2,510.00 85.20  

小计 159,082.10 39,947.97  

注：表格中数据加总之和与列示的合计数尾数部分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下同。 

公司与控股股东三峡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峡财

务）、三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租赁）2022 年度发生的存贷款、融资租

赁等金融业务相关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2022 年度 

预计交易金额 

2022 年度 

实际交易金额 

金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财务公司 

存款业务 

每日最高存款限额 800,000 789,165  

存款利率范围 
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基准利率 
0.455%-1.755%  

存款利息 8,000 6,021  

财务公司 

贷款业务 

贷款额度 1,600,000 646,575  

贷款利率范围 

不高于国内其他金融

机构提供的同期同档

次贷款利率平均水平

且不高于同期限银行

2.8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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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型 
2022 年度 

预计交易金额 

2022 年度 

实际交易金额 

金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贷款基础利率（LPR） 

贷款利息 40,000 17,738  

支付给财务公司的手续费用及佣金 1,500 1,412  

在融资租赁

公司融资租

赁业务 

新增融资租赁本金 1,000,000 503,767  

融资租赁费用 80,000 42,497  

（三）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预计与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金风科技、水规总

院及水电建 2023 年度发生的除因一方参与另一方公开招标发生的交易以外的日常关联

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金额差异 

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原

材料及商品等 

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 46,039.03 29,096.46  

金风科技 5,020.99 856.39  

水规总院及水电建 - 0.14  

小计 51,060.02 29,953.00  

向关联人出售产

品、商品 

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 145.02 5.18  

金风科技 200.00 -  

小计 345.02 5.18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 1,744.98 0.06  

金风科技 6,000.00 2,229.10  

小计 7,744.98 2,229.16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 126,646.51 7,346.26 业务增长需要 

金风科技 958.82 329.31  

水规总院及水电建 4,561.72 85.06  

小计 132,167.05 7,760.63  

合计 

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 174,575.53 36,447.96  

金风科技 12,179.81 3,414.80 - 

水规总院及水电建 4,561.72 85.20  

小计 191,317.07 39,947.97 - 

公司预计与三峡财务、三峡租赁 2023 年度发生的存贷款、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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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本次预计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 

交易金额 

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财务公司 

存款业务 

每日最高存款限额 2,500,000 789,165 业务增长需要 

存款利率范围 
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基准利率 
0.455%-1.755%  

存款利息 25,000 6,021  

财务公司 

贷款业务 

贷款额度 2,000,000 646,575 业务增长需要 

贷款利率范围 

不高于国内其他金融

机构提供的同期同档

次贷款利率平均水平

且不高于同期限银行

贷款基础利率（LPR） 

2.80%-4.20%  

贷款利息 60,000 17,738  

支付给财务公司的手续费用及佣金 6,000 1,412 业务增长需要 

在融资租赁

公司融资租

赁业务 

新增融资租赁本金 2,000,000 503,767 业务增长需要 

融资租赁费用 150,000 42,497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三峡集团 

1.关联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鸣山 

注册资本：21,150,000 万元 

主要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历史沿革：1993 年 9 月 27 日，为建设三峡工程，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长江三峡工

程开发总公司正式成立。2009 年 9 月 27 日，更名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2017 年

12 月 28 日，完成公司制改制，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更为国有独资公司，名称变更为中

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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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态保护服

务；水污染治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资源管理；水利相关咨询服务；新兴能源、

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能源、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技术服务；城市排水设施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服务；环保咨询服务；工程

管理服务；工程监理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境内旅游业务。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六合路 1 号 

主要财务数据：三峡集团 2021 年末合并资产总额 11,543.11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资产 3,642.75 亿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1,360.27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324.75

亿元。 

2.关联关系 

三峡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48.91%股份、通过控股子公司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间接持有公司 3.49%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三峡集团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良好，

具备履约能力。 

（二）三峡财务 

1.关联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志明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主要股东：三峡集团 

历史沿革：三峡财务成立于 1997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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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

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

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

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玲珑路 9 号院东区 4 号楼 

主要财务数据：三峡财务近年发展稳定，经营状况良好。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合并口径三峡财务资产总额 652.98 亿元，负债总额 523.37 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29.61

亿元，2022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 21.89 亿元，利润总额 16.54 亿元。 

2.关联关系 

三峡财务是公司控股股东三峡集团直接控制的法人。三峡财务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三峡财务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三峡财务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良好，

具备履约能力。 

（三）三峡租赁 

1.关联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三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桂萍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历史沿革：三峡租赁成立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 

主要股东：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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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融资租赁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投资《外

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综合保税区）贺兰道以北、欧洲路以东恒盛广场 4

号楼-318-A8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三峡租赁 2022 年末合并资产总额 166.14 亿元，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58.11 亿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12.38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5.11 亿元。 

2.关联关系 

三峡租赁是公司控股股东三峡集团控股子公司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三峡租赁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三峡租赁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三峡租赁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良好，

具备履约能力。 

（四）金风科技 

1.关联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法定代表人：武钢 

注册资本：422,506.76 万元 

主要股东：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18.28%）、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

（11.78%）、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11.50%）、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8.35%） 

历史沿革：金风科技成立于 1998 年，于 2007 年 12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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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202），于 2010 年 10 月 8 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代码：2208）。 

经营范围：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生产销售及技术引进与开发、应用;建设及运营中试

型风力发电场;制造及销售风力发电机零部件;有关风机制造、风电场建设运营方面的技

术服务与技术咨询;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部件与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107 号 

主要财务数据：金风科技 2022 年末合并资产总额 1,368.22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资产 380.95 亿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464.37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3.83 亿

元。 

2.关联关系 

2022 年末，公司直接持有金风科技 8.35%股份，金风科技为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

原职工董事、党委副书记卢海林先生在过去 12 个月内担任金风科技董事。金风科技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金风科技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金风科技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良好，

具备履约能力。 

（五）水规总院 

1.关联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企业性质：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李昇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主要股东：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1950 年燃料工业部成立水力发电工程局，到 1982 年命名为水利电力部

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1989 年更名为能源部、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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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业部成立后，经电力、水利两部协商，原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按两部隶属关系

分开，电力工业部于 1995 年 2 月批准成立电力工业部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国家电

力公司成立后于 1998 年更名为国家电力公司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2002 年电力体制

改革中，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作为国务院批准的事业单位，成为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

团公司所属事业单位。2011 年电网企业主辅分离改革及电力设计、施工企业一体化重

组中，按照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方案，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改为隶属于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管理。 

经营范围：为国家水电水利风电提供规划设计服务；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规划及蓄能

电站选点规划组织与审查；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设计审查；工程和水库淹没补偿概算审查；

在建水电项目重大设计变更审查；水电站初期蓄水和竣工前安全鉴定与验收及大坝运行

安定定检；水电风电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可再生能源工程定额和造价管理；水

电风电工程设计概算编制办法和定额修编与审查；水电工程设计规程规范和技术标准修

编和审查；水电、风电、光伏、生物质能和地热应用科学研究。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一区北小街 2 号 

主要财务数据：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2022 年末合并资产总额 39.03 亿元，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16.98 亿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10.95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5.17 亿元。 

2.关联关系 

水规总院的高级管理人员赵增海先生在公司担任董事，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水规

总院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水规总院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水规总院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良好，

具备履约能力。 

（六）水电建 

1.关联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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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忠耀 

注册资本：45,200 万元 

主要股东：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水电建成立于 1987 年 7 月 28 日 

经营范围：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科研、技术咨询、工程监理及工程总承包；安

全评价；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电力 100kV 及以下送变电设备、与水利水电工程有

关的物资、设备销售；建设工程招标代理；能源电力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计算机技术培训（不得

面向全国招生）。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一区 

主要财务数据：水电建 2021 年末资产总额 27.92 亿元，净资产 7.53 亿元，净利润

2.71 亿元。 

2.关联关系 

水电建持有公司 3.49%股份，是公司的股东之一，并向公司派出一名董事。水电建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水电建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水电建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良好，具

备履约能力。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公司与三峡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与公司相互提供产品及服务，包括：（1）

产品供应类：办公用品、工程设备物资、备品备件、配件、设备等产品；运输（包括汽

车及货车）；租赁房屋；原材料；燃料；矿物；动力等产品。（2）服务类：勘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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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施工服务、监理服务、运行维护服务、科研服务、技术服务、运营管理服务、

CDM 咨询服务、招投标服务、物资代管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后勤服务及其他

非营业性的劳务；通讯服务、出版传媒服务、差旅服务、房屋租赁、物业服务及其他相

关或类似的生活服务等服务。 

定价原则和依据：各项产品或服务的价格，须按下列标准和顺序确定：（1）政府

定价；（2）若无政府定价的，执行在政府指导价格范围内的合理价格；（3）若无政府

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执行市场价（含招标价）；（4）前三者均无或无法在实际交易

中适用以上价格的，执行协议价。 

（二）公司与三峡财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甲方）与三峡财务（乙方）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经甲方股东大会批准后，于

2022 年 8 月 5 日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协议自双方盖章及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

自批准生效后 3 年止。根据签订的协议约定，乙方为甲方提供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存款与结算、授信额度、委托贷款、财务顾问等服务。乙方每年向甲方提供授信额度不

超过 300 亿元。在授信期间内，甲方可循环使用授信额度。 

定价原则和依据：甲乙双方承诺定价遵循公开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

且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

的利益。具体的定价原则如下: 

1. 存款的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 

2. 乙方向甲方提供的贷款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或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报出的最近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考虑浮动幅度确定，

实际执行利率不高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向甲方提供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平均水平。 

3. 结算业务涉及的劳务费、委托贷款费用、开立承兑汇票、信用证和保函收取的

费用，按各具体合同的规定执行，不高于可比的行业平均水平。 

4. 财务顾问的收费标准不高于同行业标准，由双方商定执行。 

（三）公司与三峡租赁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根据业务实际需要，与三峡租赁办理融资租赁等业务并签订相应合同。双方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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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且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

格或收费标准，且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四）公司与金风科技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除依法公开招标向金风科技采购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部件、新能源服务外，根

据业务实际需要，通过非公开招标方式向金风科技采购风机零部件、新能源服务等，并

向其提供运维服务等。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根据具体业务需要，与金风科技及其子

公司按照市场价格，按次签订相应合同并进行交易。 

（五）公司与水规总院及水电建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向水规总院及水电建采购主要为新能源咨询服务。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根

据具体业务需要，与水规总院、水电建按照市场价格，按次签订相应合同并进行交易。 

四、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作为三峡集团新能源业务的战略实施主体，承载着发展新能源的历史使命。三

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能够为公司新能源业务发展提供咨询、监理等服务和相关产品，三

峡财务、三峡租赁能够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和资金支持。金风科技作为全球化的风电整

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能够为公司风电业务发展提供风电产品及相关服务。水规总院长期

从事行业规划、技术管理、工程验收、质量监督、标准制定和政策研究等工作；水电建

作为一家集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科研、技术咨询、工程监理及施工总承包为一体的

企业，能够为公司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项目的规划方案、工程质量安全等方面提

供技术咨询及服务。随着公司新能源业务不断拓展，为了满足项目开发、建设与运营的

需要，公司与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金风科技、水规总院及水电建持续发生的关联交

易是必要的。 

公司与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执行国家相关规定，有政府定价

的，直接适用此价格；无政府定价的，由交易双方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共同协商定价，

保证了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公

司与金风科技、水规总院及水电建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会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公司拥有完整独立的资产、业务，在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及关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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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独立，具备完整独立的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建设与运营能力，公司的收入、利润

主要来源为风电、太阳能发电业务，公司不会因关联交易而对控股股东及关联人形成依

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和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核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已审查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并和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业务部门进行了必要的

沟通，对本次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事项已充分了解。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定价合理公允，所形成的关联交易是必要、合法的

经济行为，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的

利益。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我

们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进行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2023 年度，公司预计将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所需，交易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定

价合理、价格公允。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依赖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相应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均回避了

表决。我们同意该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

与关联交易》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公司按类别汇总披露了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合理预计了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会议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九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制度，履行了必要

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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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批；公司关联交易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没有损害

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